
 

丰顺县城狮山片老旧小区及周边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基础设施（一

标段）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丰顺县城狮山片老旧小区及周边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已由丰顺县发展和改革局以丰发

改投审【2022】80 号、122 号文（投资项目统一代码：2207-441423-17-01-524859）批准建设，招

标人为丰顺县供排水服务中心，建设资金来源由中央财政补助及上级补助，其他不足部分由县财政

统筹安排解决。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2.1 建设规模及内容：项目主要建设丰顺县城狮山片区范围内破损水泥路面修复、人行道改造、

雨污分流、供水管网改造等。 

2.2 招标范围：以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为准； 

2.3 招标控制价： 19316630.85 元； 

2.4 建设地点：丰顺县汤坑镇狮山片区内； 

2.5 建设工期：8个月 

2.6 承包方式：单价合同。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是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

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的独立法人企业，其中投标人拟派的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本单位人员）

须具备市政工程专业贰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省外企业的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

级注册建造师），且均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截止开标时未担任其它在建（包括已中标

未开工、已开工未竣工）建设工程项目的管理工作。  

投标人开标前须按照《梅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办法》的要求在梅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平台自

行申办企业及人员信息登记手续并已在该平台公开发布。 

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取消省外建筑企业和人员进粤信息备案有关工作的通知》粤

建市〔2015〕52 号的要求，省外企业已按要求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录入相关信

息，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3.2 信誉要求：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止（以处罚或通报日期为准），企业

和拟派项目负责人在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 “广东省建筑市

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梅州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平台”上未有被限制参与投标的信息。  

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 各投标人均可就本项目上述标段中的/个标段投标，但最多允许中标 /个标段（适用于分标

段的群体工程）。 

4、网上邀请（招标文件获取）截止时间 

    本项目采用网上登记方式，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2 年  月  日至 2023 年  月日 16: 00

时前，投标人自行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网站进行投标申请，并免费获取招标文件。 

投标人在办理投标申请前还应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拟派项目负责人和

安全员须是本企业(企业信息登记)中的在册人员且证件证书号与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系统中的信

息一致。企业信息登记的办理详情参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ggzy.cn）服务

指南栏目。 

5、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人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递交投标文件起始时间：2022年   月  日   时  分； 

投标截止时间：2023年  月   日   时    分； 

      递交备用电子投标文件（U盘）时间：2022 年  月  日  时   分至 2023 年   月 时分；递交地

点：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室（具体地点留意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布本项目的日程安排）

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2023 年  月  日  时   分在广州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333 号)举行开标评标会，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应

准时参加。 

6、投标保证 

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保证。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上发布，公告内容和时间在各

媒体发布的如有不同之处，以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上发布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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